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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學分抵免】Q&A 

 
Q：在校生如何辦理學分抵免？ 

 先確認欲申請抵免的課程類別，一般系所專業課程、輔系或雙主修專業課

程或通識教育課程。 

 依照下列步驟進行： 

1. 填寫表單：至註冊組或教務處網頁下載對應的抵免學分申請表。 

2. 準備資料：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及課程大綱。 

3. 審核流程： 

(1) 一般系所專業課程，送授課教師、指導教授（或導師）、系所主管

簽核，再交由註冊組複核。 

(2) 輔系或雙主修專業課程，送輔系或雙主修系主任簽核、送所屬系所

簽核，再交由至註冊組複核。 

(3) 通識教育課程，送西灣學院審核，再交由註冊組複核。 

4. 審核結果：經核准者，註冊組將抵免結果核章後轉交系所，由系所通知

學生。 

Q：轉學生或重新考入本校學生（新生），如何辦理學分抵免？ 

新生或轉學生請於公告申辦期限內辦理，通常為開學前三週左右。請留意教務

處註冊組公告。 

各類課程申請抵免流程與審核結果請參照上述在校生方式辦理。 

Q：研究所新生，是否可抵免大學時期已修過的研究所課程？ 

可以。 

 本校學士班畢業生： 

欲抵免的學分必須未列入學士班最低畢業學分數，可按照上述在校生方式

辦理抵免。 

 他校學士班畢業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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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抵免的學分必須未列入學士班最低畢業學分數。至註冊組親取或至教務

處網頁下載填寫「研究所科目學分證明」，至原學士班畢業學校教務處核

章後，再按照上述在校生方式辦理抵免流程。 

Q：已抵免的課程，學分數或成績會呈現於成績單上嗎？是否會影響 GPA 計

算？ 

已抵免的課程將列示於成績單中，顯示課程學分數，成績欄則以「TR」註記。

抵免課程僅計入畢業學分數，不納入學業成績計算，不會影響 GPA。 

Q：還有什麼注意事項？ 

申請前請詳閱，「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與「在職專班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。 

若已被系統自動配課，或學生已選修該科目，抵免通過後請務必在加退選期限

內退選，避免造成重複修課。 

 


